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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除非重整计划草案中另有明确所指，下列名词的含义为： 

县法院或法院 指 陕西省城固县人民法院 

《企业破产法》 指 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债务人、邦利公

司 
指 汉中邦利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管理人 指 
由法院指定的汉中邦利农林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陕西甲申清算有限公

司 

重整计划草案 指 汉中邦利农林科技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债权人 指 
符合《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债务人的某个、部分或全体债权

人 

出资人或股东 指 截止2022年3月16日邦利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 

投资人 指 ××公司或个人 

破产费用 指 《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破产费用 

共益债务 指 《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共益债务 

职工债权 指 
《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邦利公司欠付的职工

债权 

税款债权 指 
《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邦利公司欠付的税款

债权 

有财产担保债

权 
指 

《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对债务人特定财产享

有担保权的债权 

普通债权 指 

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除就特定财产优先受偿债权、

职工债权及税款债权等优先债权外，债权人对邦利公司享有的不能优

先受偿的债权 

审计机构 指 为邦利公司重整提供审计服务的陕西信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评估机构 指 为邦利公司重整提供评估服务的陕西德利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审计报告》 指 审计机构出具的《汉中邦利农林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评估报告》 指 评估机构出具的《汉中邦利农林科技有限公司评估报告》 

元 指 人民币元，本重整计划草案中货币单位除特别注明外，均为人民币元。 

出资人 指 债务人100%股权的原股东。 

未申报债权 指 债务人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前依法成立但未申报的债权。 

华利公司 指 汉中华利实业有限公司，系债务人的担保人，也是债务人的债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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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汉中邦利农林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10月25日，注册资本430万元，因

向关联方出借资金无法及时收回以及经营出现严重困难，造成资金短缺，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形成实际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局面。根据债务人的申

请，城固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16日作出（2021）陕0722破申1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受理邦利公司破产重整，并于2021年3月16日作出（2021）陕0722破

申1号《决定书》，指定陕西甲申清算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

人）。 

管理人接受指定后，依法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对债务人的财产状况开展调查，通知债权人申报债权，对申报的债权进行了核

对、公示。并将债权人会议核查后的债权表，提交城固法院进行确认，城固法

院已裁定确认。 

为保证重整成功而避免邦利公司破产清算，管理人及邦利公司管理层全力

以赴做好与重整程序相关的各项工作，包括财务审计、资产清理与评估、债权

核对与审核、信息整理与披露、偿债能力分析与预测、重整计划草案的论证与

制定、债权人会议的组织与召开等。 

管理人发布了招募投资人公告，先后有三家意向公司表达了投资意愿，管

理人与意向投资人进行了充分沟通，配合意向投资人开展了尽职调查。仅有一

家意向投资人报名，但未在期限内提供投资方案已撤回投资申请。目前有部分

意向投资人与管理人接触，但均未提交报名申请。 

截至目前，管理人已完成重整的各项基础工作。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

定，管理人在参考债务人、意向投资人多次沟通后的反馈意见制作了本重整计

划草案，现依法提交法院，并提交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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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本重整计划草案，债务人本次重整如能成功实施： 

一、以债务人土地抵押担保债权本金230.00万元贷款延续五年每年按2%利

息支付（合计23.00万元），五年后向债权人清偿贷款本金，也可与债权人协商

后达成新的借贷合同。 

二、共益债务186565.00元、破产费用约31万元、职工债权314543.73元及

担保债权利息部分185,150.00元在首次100万资金到位后30天内一次性清偿。 

三、普通债权10万元以下按40%清偿，10万至20万元部分按20%清偿，20万

元以上按10%清偿。不计息分五年清偿。 

四、债务人以华利公司房产抵押担保债权17,783,645.68元属于普通债权，

按上述普通偿债办法清偿将获得高于企业清算值的清偿率。 

五、本重整计划执行主体为债务人。若无投资人参与重整，则由原股东履

行公司管理决策权并自行筹集偿债资金；若有投资人参与重整，则投资人按本

计划签署《投资协议书》后即行使公司管理决策权，原股东将各自股权以零元

价格转让给新投资人或其指定人名下。 

六、公司恢复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由重整后的公司自筹。 

七、公司偿债资金安排：由债务人及其原股东或投资人在人民法院裁定批

准重整计划后六个月内投入100万元解决共益债务、破产费用和职工债权及部分

普通债权；五年内每年以经营所得或新投资款按重整计划开展经营偿还债务约

50万元，五年共计约250万元；重整后公司承担土地抵押贷款230万元及每年2%

利息。 

债务人不履行或不能履行重整计划或债务人及其原股东、投资人不按重整

计划投入资金，债权人、其他利益相关人或管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宣告企业

破产并依法进行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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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债务人基本情况 

（一）设立及沿革 

邦利公司成立于2011年10月25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7225835327962，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住所

地为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沙河营镇华利产业园，现法定代表人为饶瑞。邦利公

司于2011年10月25日由李圣前、林美女、苏忠禄投资成立，注册资本100万元，

由汉中恒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于2011年11月23日出具汉恒注验（2011）158

号验资报告予以审验，股权比例为70%、10%、20%，注册号612322100003812，

法人代表苏忠禄。 

2013年8月31日，注册资本增加到430万元，实收资本430万元，由汉中四方

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于2013年7月10日出具汉四会验字（2013）第229号验资

报告予以审验，股权比例为93.02%、4.65%、2.33%，注册号612322100003812，

法定代表人:苏忠禄。 

2015年12月3日，李圣前和林美女均将其所持有的400万元和10万元股权转

让给叶宗斌，股权比例为叶宗斌占比97.67%、苏忠禄2.33%。 

2016年6月20日叶宗斌将其109万元股权、苏忠禄将其20万股权转让给饶

瑞，股权比例为叶宗斌70%、饶瑞30%。 

2016年9月2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饶瑞。 

（二）股权结构 

截至2021年3月16日，邦利公司在工商备案登记的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金额（万元） 实缴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叶宗斌 货币 301 301 70% 

饶瑞 货币 129 129 30% 

合计 货币 430 430 100% 

（三）经营情况 

邦利公司是一家农副产品生产加工经营企业，主要经营：农副产品开发、

加工、销售；果树苗木栽培；食用植物油、茶叶种植、加工及销售；蔬菜制

品、蜂制品生产、加工及销售；农副产品（食用植物油、蔬菜制品）、蜂产品

的进出口贸易；食用菌培育、蔬菜种植、加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邦利公司破产重整受理后继续生产经营，2022年6月份因回款无力暂停营

业。 

（四）职工情况 

邦利公司目前有一名职工留守。其余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后已另谋职业。 

（五）资产情况 

1.审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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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邦利公司破产重整专项审计报告》，以2021年3月16日为审计基准

日，邦利公司账面资产总额27,099,013.52元，审计调整后资产总额为

27,200,797.82元；账面负债19,772,277.05元，清算核定负债21,264,737.07

元；所有者权益账面数7,326,736.47元，清算核定数5,936,060.75元。具体情

况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账面数 重分类 基准数 清算核增数 清算核定数 

一、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07,118.79  107,118.79 0.79 107,119.58 

其中：现金 83,225.73  83,225.73  83,225.73 

银行存款 23,893.06  23,893.06 0.79 23,893.85 

应收账款净值 183,185.22 -38,025.50 145,159.72  145,159.72 

其他应收款净值 17,623,428.79 129,040.57 17,752,469.36 - 17,752,469.36 

存货 1,410,346.00  1,410,346.00 - 1,410,346.00 

流动资产合计 19,324,078.80 91,015.07 19,415,093.87 0.79 19,415,094.66 

二、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5,367,659.58  5,367,659.58 5,928.44 5,373,588.02 

减：累计折旧 463,359.86  463,359.86 -4,840.00 458,519.86 

固定资产净值 4,904,299.72 - 4,904,299.72 10,768.44 4,915,068.16 

无形资产 2,870,635.00  2,870,635.00  2,870,635.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7,774,934.72 - 7,774,934.72 10,768.44 7,785,703.16 

资产总计 27,099,013.52 91,015.07 27,190,028.59 10,769.23 27,200,797.82 

一、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8,844,636.11  18,844,636.11 1,424,159.57 20,268,795.68 

应付账款 428,552.84 - 428,552.84 -12,907.64 415,645.20 

应付职工薪酬 151,564.10  151,564.10 109,979.63 261,543.73 

其他应付款 347,524.00 91,015.07 438,539.07 -119,786.61 318,752.46 

流动负债合计 19,772,277.05 91,015.07 19,863,292.12 1,401,444.95 21,264,737.07 

负债合计 19,772,277.05 91,015.07 19,863,292.12 1,401,444.95 21,264,737.07 

三、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4,600,000.00  4,600,000.00  4,600,000.00 

未分配利润 2,726,736.47  2,726,736.47 -1,390,675.72 1,336,060.75 

所有者权益合计 7,326,736.47 - 7,326,736.47 -1,390,675.72 5,936,060.75 

负债及权益合计 27,099,013.52 91,015.07 27,190,028.59 10,769.23 27,200,797.82 

（1）货币资金 

破产重整受理日货币资金107,119.58元，由于债务人在重整受理后仍开展

生产销售工作，并且在日常经营活动过程中需要频繁使用资金，经管理人与法

院及债务人协调，管理人并未接收企业货币资金和银行账户。但要求债务人自

法院受理日起每月就资金流向向管理人进行报告。 

截至2024年11月7日，邦利公司的货币资金财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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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管理人账户的资金余额：191,215.11元（含未退还报名投资人交纳的尽

调保证金1万元）； 

②债务人日常经营账户资金余额：2,939.45元； 

③债务人日常现金余额：1,877.98元。 

重整期间发生共益债务及账款回收，货币资金处于变动中，实际金额以分

配时为准。 

（2）不动产 

邦利公司主要是一宗国有土地使用权、一幢办公楼、一座生产车间和一栋

库房（包括常温库和气调冷库），土地使用权面积为7666平方米；厂房、办公

楼、库房等建筑面积共计3449.14平方米，车间厂房、办公楼为砖混结构，库房

为钢结构。 

邦利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情况： 

使用权证号 土地用途 权利性质 面积（m2） 使用权期限 是否抵押 

城国用（2014）第5734号 工业用地 出让 7666.6 2056年7月 是 

（3）办公用品 

邦利公司有日常经营中使用的办公用品。 

（4）应收账款 

根据审计报告应收账款账面数183,185.22元，多科目挂账重分类调减

38,025.50元；重分类后报表基准数145,159.72元，清算核定数145,159.72元。

大部分货款管理人催促销售经理收回并用于重整期间的生产经营支出，目前还

未收回部分仍在催收中，但多为个体户零售店，收回可能性较小。实际金额以

分配时为准。 

2.资产评估情况 

资产清查是破产清算及破产重整工作的基础及前提，以向全体债权人有一

个完整的交代。为此，管理人委托评估机构对邦利公司资产进行了估评。根据

评估报告，邦利公司资产情况如下： 
序号 资产项目 市场价值 清算价值 

1 土地使用权 2,522,300.00 2,144,000.00 

2 房屋建筑物 4,206,400.00 2,944,400.00 

3 机器设备 546,500.00 410,600.00 

4 电子设备及办公家具 14,060.00 11,220.00 

5 车辆 2,900.00 2,300.00 

6 存货 10,440.00 8,350.00 

合计 7,302,600.00 5,520,870.00 

（六）负债情况 

1.债权申报情况 

重整期间，管理人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开展了债权申报受理和登

记、债权审查等工作，并编制债权表提交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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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债会前共有7户（3户金融机构，2户企业，2户为个人）债权人申报8笔债

权，总额为人民币20,787,713.78元。 

一债会后，又有三户补申报四笔债权，共计人民币763,020.62元。 

2.债权审查认定情况 

经管理人核查提交一债会审查的债权表内的债权共8笔，总额为人民币

20,787,713.78元。其中，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共1笔，总额

为人民币2,485,150.00元；对第三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共3笔，总额

为人民币17,783,645.68元；普通债权共4笔，总额为人民币518,918.10元。 

债务人向银行借款共计4项，其中1项为债务人不动产进行抵押，3项由汉中

华利实业有限公司不动产进行抵押担保，涉及借款本金共计18,816,281.96元，

具体情况如下： 

债务人银行借款及抵押担保情况 

序号 借款银行 
借款情况 担保形式 抵押物状况 

本金 抵押+担保 资产归属 借款时评估值 借款时抵押价值 

1 
城固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 

2,300,000.00 房产土地使用权 债务人 4,852,900.00 2,300,000.00 

4,450,000.00 大世界行政楼 华利公司 7,558,600.00 4,450,000.00 

2 
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城固县支行 
7,466,281.96 

大世界电影院二

楼 
华利公司 16,700,000.00 9,800,000.00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汉中市分

行 

4,600,000.00 大世界假日宾馆 华利公司 11,149,500.00 4,600,000.00 

合计 18,816,281.96   40,261,000.00 21,150,000.00 

经管理人核查一债会后三户补申报的四笔债权，认定1户企业一笔债权

427,813.33元；1户个人一笔债权200,000元；1户个人两笔债权计117,207.29

元。管理人认定补申报债权745,020.62元与本重整计划方案同时提交第二次债

权人会议审查。 

3.职工债权审查认定情况 

经管理人调查，职工债权共20笔，总额为人民币261,543.73元。另需支付

职工补偿金53,000元。 

4.或然债务 

公司账面记载部分保证人已被债权人执行，除李圣前补申报外，其他人员

尚未申报债权。另外债务人厂房屋面出租给政府用于光伏扶贫项目，拆除或为

满足投资人厂房改造而拆装光伏设施会发生费用。鉴于邦利公司之前管理不规

范，还可能存在其他或然债务。本重整计划草案预留18万元用于拆装光伏设施

等或然债务清偿款项，五年内未发生或发生了有余额则用于债权补充分配，若

发生或然债务超过部分由重整后的企业承担。 

（七）共益债务 

管理人委托审计和评估机构对债务人的资产进行了审计和评估，已支付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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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2.5万元和评估费5万元。 

重整期间继续生产经营过程中停止营业前欠付职工一个月工资22,125元，

停止营业后欠付管理人聘用人员30个月费用12,6000元。 

2022年6月30日停产后，税务局不同意减免房产税和土地使用费，税费总额

38,440元及滞纳金需要补交（以税务局最终核准数为准）。 

（八）破产费用 

案件受理费、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管理人报酬等，暂计约31万元，最

终金额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一债会宣布的《管理人报酬方案》计算并经法院确

定为准。 

（九）担保债权管理人报酬 

担保债权管理人报酬按担保债权额2,485,150.00元的7%计算，即173,960.5

元。 

二、重整方案及经营安排 

2022年4月15日，邦利公司管理人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和《汉中

日报》公开发布《邦利公司招募投资人公告》。受新冠疫情影响，管理人向法

院报告后，延长了招募期限。2023年6月又一次发布招募公告，其后收到一家投

资意向书。其后管理人与债务人继续寻找联系投资人，目前与两家意向公司仍

在协商中。 

（一）清算状态下偿债能力分析 

如本重整计划草案未能获债权人会议通过且未获法院批准，或虽获债权人

会议通过但未获法院批准，则债务人将被依法宣告破产，转入破产清算程序。

为了核算破产清算状态下邦利公司普通债权人的受偿情况，以供债权人表决重

整计划草案参考，管理人对公司在假设清算条件下的偿债能力分析如下： 

邦利公司的核心资产为邦利公司名下的766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及其上的办

公楼、生产车间、仓库等房产。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显示，

邦利公司实物资产评估价值（清算价值）为5,520,870.00元，其中土地使用权

评估价值为2,144,000.00元，房屋建筑物评估价值为2,944,400.00元，其他附

助设施432,470.00元。该资产中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设定了抵押。在假定

清算条件下邦利公司全部资产按照评估价值5,520,870.00元实际变现，则财产

过户需要缴纳增值税等近55.21万元，同时，因变现所得还需要再扣除破产费

用、共益债务后才能够对债权人进行分配，故假定清算条件下，对债权人的分

配资金约为446万元。抵押债权能够全额清偿，普通债权平均清偿率为8.81%。 

上述债务清偿额是有效资产能够按照清算价值整体转让时的理论估值。如

实际进入破产清算，因邦利公司项目属农产品加工业，厂房设备设施多为配套

专用，整体转让困难，分割拍卖价值损失较大，无论如何都存在折价转让的极

大可能；资产拍卖涉及工程质量鉴定、破产财产处置等，将进一步增加破产费

用，并延长清偿时间。因此，清算状态下，实际变现价值可能大大低于上述评

估清算价值，甚至可能出现无法转让的情况。同时，清算状态下普通债权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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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偿权益将受到更大影响。 

具体见《破产清算状态下清偿率测算表》。 

破产清算状态下清偿率测算表 

债务人：汉中邦利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元 

序号 项    目 测算数 备    注 

（一） 债务人财产总额 5,154,815.54 
资产变现 + 回收账款（管理人账户

余额） 

1 债务人财产评估清算价值 5,520,870.00   

  减：变现交易税费 552,087.00   

2 财产变现价值 4,968,783.00   

      其中：抵押资产变现值 4,579,560.00 

土地、房产清算价值5088400 - 交易

税费（税率暂按10%计）508840 = 

4579560 

3 
回收账款（管理人账户余

额） 
186,032.54 2024年11月7日 

（二） 偿还有财产担保债权 2,485,150.00 
2485150元债权小于抵押资产变现价

4579560元，优先债权全部清偿 

  有财产担保债权清偿率 100.00%   

（三） 破产财产总额 2,669,665.54 （三）=（一）-（二） 

（四） 共益债务 366,565.00 

含清算时必须由债务人资产支出解

决光伏设施等问题的预留费用18万

元 

（五） 破产费用 310,000.00 
暂估。包括法院诉讼费、其他破产费

用、管理人报酬及共益债务 

（六） 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 1,993,100.54 （六）=（三）-（四）-（五） 

（七） 职工债权 314,543.73   

  职工债权清偿率 100.00% 
职工债权314543.73元小于可供分配

的破产财产，100%清偿。 

（八） 
可供普通债权分配的破产

财产净额 
1,678,556.81   

（九） 普通债权 19,047,584.40   

  普通债权清偿率（%） 8.81%   

 

（二）重整方案 

鉴于邦利公司因资金链断裂进入破产重整，但邦利公司的生产经营还可以

正常进行，其食品生产经营的所有证照齐全，原料供应和销售渠道保持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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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司资产完整性方面来看，解决公司目前的债务困局后，还是有较好的运营

价值。 

由债务人及其原股东或投资人在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6个月内投入

100万元（含保证金50万元）优先偿还担保债权中利息部分、共益债务、破产费

用和职工债权等，剩余资金清偿部分普通债权；五年内每年以经营所得或新投

资款按重整计划开展经营清偿其余普通债权约50万元，五年共计约250万元；重

整后公司承担土地抵押贷款230万元及每年2%的利息。 

公司恢复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由重整后的公司自筹。 

本重整计划执行主体为债务人。若无投资人参与重整，则由原股东履行公

司管理决策权并自行筹集偿债资金；若有投资人参与重整，则投资人按本计划

签署《投资协议书》后即行使公司管理决策权，原股东将各自股权以零元价格

转让给新投资人或其指定人名下。 

在本重整计划确定的清偿债权未履行完毕前，重整后的债务人不得进行利

润分配。 

本重整计划若经法院批准后六个月内无法与投资人签署《投资协议书》获

得投资款，债务人及其原股东也无法在法院批准重整计划后六个月内筹集到首

期需要的100万元，则债权人、其他利益相关人或管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宣告

债务人破产并依法进行清算。 

（三）邦利公司的应收债权及追收方案 

根据审计机构的审计报告，邦利公司对外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总额为

17,897,629.08元，其中对华利公司的债权最大，为17,413,680.36元，而华利

公司又为债务人承担了17,427,635.38元担保责任，本重整计划经法院批准后债

务人清偿的由华利公司担保的债权，在华利公司重整失败而破产清算时实质上

将归于消灭，若华利公司重整成功且能保证三家银行足额受偿，则华利公司因

邦利公司代偿而清偿担保债权的减少部分的权益由邦利公司在华利公司破产重

整计划设定条件出现后行使追偿权。 

其余383,948.72元中债权已收回10万元进入管理人账户，未收回债权的债

务人大多为自然人（个体户），单户欠款数额较小，追收成本较高，难度较

大，管理人将在重整计划草案批准后继续追收六个月，待追收到位后向债权人

分配。如六个月内仍无法追收到位，管理人将不再进行追缴，将由债务人继续

追缴。 

（四）或有权益和或有债务处理方案 

公开信息显示邦利公司于2016年12月26日认缴参与投资设立城固县神农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金500万元，邦利公司投资占比33%，但邦利公

司审计报告显示无该笔对外投资，目前该公司经营不善早已停止运营，可能涉

及或有权益和或有债务，该部分权利义务由重整后的债务人承继。 

债务人在破产前经营较为正常，股东具有一定所有者权益，在实际经营中

邦利公司与华利公司存在一定关联业务、关联款项支付，存在一定或有权益和

或有债务，该部分权利义务由重整后的债务人依照民法典、企业破产法等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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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继。 

（五）经营安排 

债务人负债金额大，资金链断裂，原有经营管理体系混乱，难以自救，故

有必要引入重整方，向债务人注入资金，以最大限度提高债权清偿率，并使债

务人恢复持续盈利能力，实现重整再生。 

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在管理人监督指导协助下，完善邦利公司法人治理结

构，借鉴同行中优秀企业先进的经营理念，引入或重新组建经营管理团队。 

公司将保留和优化现有业务，加强内部管理与控制，改善管理水平，降低

经营成本和费用，提高经营效率，通过沟通交流、管理培训、企业文化交融渗

透等方式，逐步改善公司经营状况，并适时开发新产品，发力新赛道，拓展新

业务，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使邦利公司在化债减负条件下成为经营稳健、业绩

优良的公司。 

投资人确定后，可以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在上述重整方案框架内自行制订具

体经营方案并实施。若投资人的业务与债务人基本类同，将有投资人对业务进

行优化整合，把其优秀的业务模式对接到债务人的经营中，扩大生产经营规

模，快速增加债务人的营业收入和效益。 

吸收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加强内部控制能力，进而提升整体的管理水平和经

营效率，增强重整后的竞争力，实现企业的快速稳定发展。开拓视野，明确行

业方向，打造核心品牌，依托公司现有的产品和技术，明确主导行业方向及核

心产品，通过加大市场推广力度，恢复和树立品牌形象，扩大品牌影响力，提

高市场认可度，开拓并占领更大市场。 

三、债权分类及调整方案 

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邦利公司债权分类及调整方案如下： 

（一）有财产担保债权 

截至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日，共有4家债权人申报了有财产担保的债权，其中

一家一笔债权用债务人资产抵押担保，该笔债权为实际优先清偿债权，该债权

人另有一笔债权与其他两家共三笔债权用第三方资产抵押担保，在本案中非优

先债权。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有财产担保债权就担保物对应的价值享

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其余部分转入普通债权，按照普通债权的清偿比率进行清

偿。 

有债务人特定财产担保的优先债权清偿金额明细如下： 
序号 债权人名称 确认债权金额 抵押物评估价值 清偿金额 清偿率 

1 城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485,150.00 5,088,400.00 2,485,150.00 100% 

（二）职工债权 

经审查认定，尚未清偿的职工债权为314,543.73元。本组债权不作调整，

按100%比例进行清偿。 

（三）共益债务 

在继续经营期间未支付的一个月职工薪酬22,125.00元及停产后的管理人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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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员生活费用126,000.00元，重整期间欠缴的房产税和土地使用费38,440元

及滞纳金（最终以税务局确认为准），不作调整一次性全额清偿。 

（四）普通债权 

经审查认定，普通债权共计10户11笔，债权金额19,047,584.40元。该类债

权按照如下规则清偿： 

10万元以下按40%清偿，10万至20万元部分按20%清偿，20万元以上按10%清

偿。不计息分五年清偿。 

普通债权清偿明细表如下： 

序号 债权人名称 确认债权金额 清偿金额 清偿率 

1 城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4,814,193.04 521419.304 10.83%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汉中市分行 
4,872,977.80 527297.78 10.82% 

3 
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固县

支行 
8,096,474.84 849647.484 10.49% 

4 曹恒 53,988.00 21,595.20 40.00% 

5 乔代山 170,868.00 54,173.60 31.70% 

6 汉中智达彩印有限公司 174,062.10 54,812.42 31.49% 

7 汉中迈哈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20,000.00 44,000.00 36.67% 

8 城固县神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427,813.33 82,781.33 19.35% 

9 余纪云 200,000.00 60,000.00 30.00% 

10 李圣前 117,207.29 43,441.46 37.06% 

 合计 19,047,584.4 2,259,168.58 11.86% 

四、债权清偿方案及资金来源 

（一）债权的清偿方案 

1.有财产担保的债权 

对债务人特定财产担保的债权，在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六个月

内，收到债务人及其原股东筹集资金或投资人首期投资资金100万元后30日内，

一次性清偿担保债权中利息部分185,150.00元，本金230万元留债五年，按年利

率2%计息（合计23.00万元），五年到期后向债权人清偿贷款本金，也可与担保

债权人协商达成新的借贷合同。 

2.职工债权 

职工债权314,543.73元，在人民法院批准重整计划后六个月内，收到债务

人及其原股东筹集资金或投资人首期投资资金100万元后30日内一次性全额清

偿。 

3.普通债权 

普通债权10万元以下按40%清偿，10万至20万元部分按20%清偿，20万元以

上按10%清偿。在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首期款清偿部分普通债权，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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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余额部分不计息分五年清偿。 

4.共益债务 

在继续经营期间未支付的一个月职工薪酬22,125.00元及停产后的管理人聘

用人员生活费用126,000元，重整期间欠缴的房产税及土地使用费38,440元及滞

纳金（最终以税务局确认为准），在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收到投资

人投资款后30日内一次性全额清偿。 

5.破产费用 

破产费用中审计费3.5万元和评估费5万元已全部支付；需要支付的案件受

理费、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管理人报酬等，暂估约31万元。在本重整计划

经法院裁定批准后，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及一债会宣布的《管理人报酬方案》计

算，并在第一次清偿时一次性支付。 

6.担保债权管理人报酬 

担保债权管理人报酬173,960.50元，在第一次清偿时，原则上从担保债权

人受偿金额中一次性划转。具体支付事项担保债权人可与管理人协商。 

（二）债权清偿的资金来源 

债权清偿资金的来源系债务人及其原股东筹集资金或投资人投资资金、管

理人追收账款及公司经营收入。 

债权清偿的资金来源及清偿计划表  
合计 2025 年 6

月 

2025 年

12 月 

2026 年

12 月 

2027 年

12 月 

2028 年

12 月 

2029 年

12 月 

现金投资 3500000.00 1000000.00 500000.00 500000.00 500000.00 500000.00 500000.00 

担保债权本金承

担 

2300000.00       

管理人账户余额 186032.54 186032.54      

实际现金清偿债

务费用 

3485427.31 1006032.54 495878.95 495878.95 495878.95 495878.95 495878.95 

担保债权重整计

划履行期利息 

230000.00 
 

46000.00 46000.00 46000.00 46000.00 46000.00 

担保债权利息 185150.00 185150.00      

职工债权 314543.73 314543.73      

共益债务 186565.00 186565.00      

破产费用 310000.00 310000.00      

第三方担保债权 1898364.57 8212.87 378030.34 378030.34 378030.34 378030.34 378030.34 

一般普通债权 360804.01 1560.94 71848.61 71848.61 71848.61 71848.61 71848.61 

预留资金 180000.00 180000.00 仅用于光伏设施拆装等或然债务清偿 

 

五、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一）出资人权益调整的必要性 

若债务人为了偿还到期债务进行破产清算，虽然经审计债务人所有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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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5,936,060.75元，现有资产评估市场价值为7,302,600.00元，清算价值只有

5,520,870.00元。可见在清偿各类债权后己无剩余财产向出资人分配，出资人

权益实际为零。故为挽救债务人，避免其破产清算，出资人和债权人需共同做

出努力，共同分担实现公司重生的成本。据此，本重整计划需对邦利公司出资

人权益进行调整。 

（二）出资人权益调整范围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重整计划草案涉及出资人

权益调整事项的，应当设出资人组，对该事项进行表决。出资人组由债务人工

商登记上的股东组成，即出资人权益调整范围涵盖截至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日，

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邦利公司的所有股东。 

上述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效力及于所有股东的继承人。 

（三）出资人权益调整方式 

由于邦利公司实质上严重资不抵债，所有者权益为负，且公司的主要核心

资产均在邦利公司。邦利公司重整后保留邦利公司继续存续，邦利公司的原出

资人权益调整为零；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出资人应将所持有的100%股权无条

件转让给重整投资人。该出资人应配合重整投资人办理股权转让手续以及己查

封或己质押（抵押）股权的解封、解除质押（抵押）手续。 

六、重整计划的生效 

（一）分组表决 

债权人对本重整计划草案进行分组表决，分为担保债权组、普通债权组两

个组。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出席会议的同一表决组

的债权人过半数同意重整计划草案，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

三分之二以上的，即为该组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部分表决组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管理人将同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表

决组协商。该表决组可以在协商后再表决一次。双方协商的结果不得损害其他

表决组的利益。 

因本重整计划草案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故依法设立出资人组对该事

项进行表决。出资人组表决通过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零

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参加表决的出资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为

出资人组通过。 

（二）申请批准 

如各表决组均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管理人将依法、向法院提出批准重

整计划草案的申请。如部分表决组经过两次表决仍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管理

人或者债务人可以向县法院申请依法批准重整计划草案。 

（三）批准的效力 

重整计划草案经城固县法院批准后生效。批准后的重整计划对债务人、债

权人、重整投资人等利害关系人均有约束力。批准后的重整计划规定的有关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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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权利和/或义务，其效力及于该方权利和/或义务的承继方或受让方。 

债权人对邦利公司的非自然人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重整计划的

影响。 

债权人未按规定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

计划执行完毕后，该债权人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

权利。如邦利公司不能执行或不执行重整计划，经管理人或利害关系人请求，

人民法院将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并宣告邦利公司破产。法院裁定终止执

行重整计划的，债权人在重整计划中做出的债权调整的承诺失去效力。债权人

因执行重整计划所受领的清偿仍然有效，债权未受清偿的部分作为破产债权。 

（四）未获批准的后果 

如本重整计划草案未获得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且未能按《企业破产法》第

八十七条的规定获得法院批准，或债权人会议通过的重整计划草案未获得法院

批准，法院将依法终止重整程序，并宣告邦利公司破产。 

七、重整计划的执行 

（一）执行主体 

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经法院批准的重整计划由债务人负责执行，

即邦利公司为重整计划的执行人。 

本重整计划由债务人负责执行，管理人负责监督重整计划的执行。 

（二）执行期限的延长或终止 

本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为自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6个月。如因

非债务人自身的客观原因，致使重整计划无法在上述期限内执行完毕，管理人

或债务人应于执行期限届满前向县法院申请延长执行期限，并根据法院裁定执

行。 

本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为6个月，自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计算。在

此期间，债务人应当严格按照本重整计划的规定清偿债务，并随时支付破产费

用和共益债务。 

如本重整计划在上述期限内已无必要继续执行的，债务人应向法院提交提

前终止的申请。 

债务人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管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

法院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 

（三）执行的措施 

1.债权清偿 

按照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原则上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债权人支付，管

理人或债务人将款项转账至债权人提供的银行账户，债权人需按照国家财经制

度和国家税收管理规定办理结算。 

因债权人原因，导致偿债资金不能到账或不能按期到账，产生的法律后果

由债权人承担。债权人可以指令将偿债资金支付至债权人指定的账户，因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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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导致偿债资金不能到账，以及该指令产生的法律纠纷由相关债权人承担。 

2.转让债权的清偿 

债权人转让债权的，受让人按照原债权人根据批准后的重整计划就该笔债

权可以获得的金额受偿；债权人向两个以上受让人转让债权的，以受让前的债

权数额为基数按照重整计划计算清偿金额，每个受让人的清偿数额，按照其受

让的债权比例确定。 

（四）协助执行 

批准后重整计划的执行，涉及股权变更登记和公司注销等手续，需要相关

部门协助执行。邦利公司或有关主体可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法院向有关部门

出具协助执行的相关法律文书。 

（五）执行完毕的标准 

各类债权已经按照本重整计划的规定获得清偿；债权人未受领部分，由债

务人设立专户依法清偿或办理公证提存完毕。如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届满前，

全部偿债资金到位且各类债权按照《企业破产法》规定的清偿顺序和债权人表

决通过的清偿比例、方式获得清偿的（包括提存完毕的），即视为执行完毕。 

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存续的邦利公司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裁定确认。 

（六）执行完毕的效力 

1.按照重整计划减免的债务，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邦利公司不再承担

清偿责任。 

2.债权人对邦利公司自然人以外的保证人和其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

依法可以继续行使。 

（七）不能执行的后果 

债务人不执行或者不能执行重整计划，法院有权应管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

的请求，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并宣告邦利公司破产。重整计划执行过程

中因重整投资对邦利公司厂房改造形成的添附，作为邦利公司的破产财产一并

进行处理。 

八、重整计划的监督 

（一）监督主体 

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自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在重整计

划规定的监督期内，由管理人监督重整计划的执行。对于重整计划执行情况、

公司财务状况、重大经营决策以及资产处置等事项，债务人应及时向法院和管

理人报告。 

（二）监督期限 

重整计划执行的监督期限与重整计划执行期限相同，即为6个月，自法院裁

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计算。重整计划执行期延长的，执行监督期限相应延

长。在监督期内，债务人应当向管理人报告重整计划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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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期届满或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时，管理人将向县法院提交监督报告。自

监督报告提交之日起，管理人的监督职责终止。 

九、其他事宜 

（一）偿债资金的分配 

每户债权人以现金方式清偿的债权部分，偿债资金原则上以银行转账方式

向债权人进行分配，债权人应自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之日起10日内按照

管理人指定格式书面提供受领偿债资金的银行账户信息。 

因债权人自身或其关联方的原因，导致偿债资金不能到账，或账户被冻

结、划扣，产生的法律后果和市场风险由相关债权人自行承担。 

（二）偿债资金的预留、提存 

在债权申报期内已申报但暂未获得人民法院裁定确认的债权人、预留债权

的债权人及迟延领受分配的债权人，管理人将其有权受领的分配额予以预留或

提存保管，自分配条件成就且相关债权人提出清偿请求时，参照本重整计划规

定的同类债权受偿条件向其进行分配。 

预留、提存保管期一年，自法院裁定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之日起算。预留、

提存期间不予计息。预留、提存、分配所产生的费用由债权人承担。预留、提

存期届满，债权人仍拒绝领受或未提出分配请求的，视为放弃受领清偿款项的

权利，己提存的偿债资金归还债务人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预留、提存的债权视

为清偿完毕。 

（三）对特定财产限制措施的解除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

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管理人自接受指定后，积

极协调解除保全措施。为确保邦利公司顺利执行重整计划，保全措施申请人应

当自法院裁定批准本重整计划之日起20日内，申请相关法院解除保全措施。如

因保全措施申请人未及时申请解除保全从而影响重整计划执行的，由保全措施

申请人承担赔偿责任。有财产担保的债权按照批准后的重整计划执行清偿完毕

后，抵押权人应当解除抵押。 

（四）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的支付 

破产费用按照相关法律及协议的规定支付。债务人的共益债务（包括因继

续履行合同所产生的债务，继续营业而缴纳的税费等），由管理人代债务人随

时清偿。 

（五）存在第三方担保债权的清偿 

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

所享有的权利，不受重整计划的影响。因此，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

人仍应向债权人承担保证和清偿责任。我们倡议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债权人对

债务人承担保证责任或其他连带责任的自然人免除清偿责任。 

在债务人根据本重整计划清偿完毕相应债权前，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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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向债权人清偿的，则相应调减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金额，并就调减后的债

权金额按照本重整计划的规定进行清偿。未进行调减导致债权人超额受偿，就

其超额受偿部分，债务人有权追回。 

（六）股权过户 

法院裁定批准本重整计划草案之日起7日内，管理人申请法院出具股权过户

的相关文书，由重整投资人自行办理股权过户手续，有协助义务的原股东、质

押权利人应予以协助。 

管理人不对股权过户以及债务人场地相关合同的效力做任何承诺。 

（七）债务的减免 

按照重整计划减免的债务，自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时起，债务人不再承担清

偿责任。 

以上为债务人的重整计划草案，请各债权人审议、并依法表决。 

 

 

 

 

汉中邦利农林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八日 


